
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

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中心課程會議紀錄 

  

會議時間：中華民國 106年 5月 9日  12:00-12:45  

會議地點：通識中心會議室（北畫廊 2樓） 

會議主席：黃主任雅容 

會議委員：黃委員雅容、蘇委員一志、王委員福東、邱委員宗成、詹委員信德、 

宋委員千儀、陳委員筱萱、學生代表洪子元（藝術史學系） 

  

         記錄：黃怡菁 

壹、主席致詞 （略） 

貳、 宣讀上次會議紀錄：105.12.23「10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5次課程會議紀錄」

略以： 

 

提  案：關於 105學年度第 2學期擬開設社會科學類課程「文化多樣性之探 

索」，提請討論。 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並提送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會議審議。 

執行報告：已提送至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會議及校課程會議審議。 

 

參、 討論提案 

提案一：關於本校分類通識「自然及生命科學類」領域名稱修訂為「自然及 

工程科學類」乙案，提請 討論。  

說  明： 

一、本中心為配合學校發展，並使本中心分類通識課程更符合學習領

域內涵，增強學習廣度，106學年度起擬將領域「自然及生命科

學類」名稱修訂為「自然及工程科學類」。 

二、本領域需修習 4學分，其中 2學分「程式設計」類相關課程為大

一必修課程，餘擇一選修。 

三、修訂「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通識課程實施辦法」第五條分類通識領

域名稱，請參見附件。 

 



決  議： 

一、照案通過並提送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會議審議。 

二、請通知五系修訂 106學年度學分科目表。 

 

提案二：關於本校「106學年度第 1學期通識課程開課計畫」乙案，提請 討

論。  

說  明： 

一、「106學年度第 1學期通識課程開課計畫」，詳如附件。 

  二、「106學年度第 1學期新開設課程講授大綱」，詳如附件。  

  三、「專/兼任教師開課課程與師資專長列表」，詳如附件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分類通識課程「生命教育」其領域別由自然及工程科學類改為社

會科學類。 

二、請張○○老師規劃天文學相關課程以豐富分類通識領域。 

三、餘照案通過，並提送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會議審議。 

 

提案三：關於本校 105學年度第 2學期開設暑修課程乙案，提請 討論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101年教育部來函說明因應大學生延修（畢）問題，述明學校可

於暑假期間開設補修學分課程，以利學生即時改進學習表現，俾

利後續課程之學習。 

       二、考量畢業學生需求，預計開設暑修課程為「進修英語（一）：中級」、

「進修英語（二）：中級」、「進修英語（一）：中高級」及「進修

英語（二）：中高級」，以上課程各為 2學分，另考量學生即時改

進學習表現，俾利後續課程之學習，預計開設暑修課程為「大學

英文（一）」、「大學英文（二）」、「英文（一）」、「英文（二）」、「英

文（三）」、「英文（四）」、「英文閱讀與寫作（一）」、「英文閱讀與

寫作（二）」、「英文閱讀與寫作（三）」、「英文閱讀與寫作（四）」 

等各為 2學分，合計 14門課程。 

       三、另維護畢業生權益，若上述課程未達開課人數，需專案簽請 鈞長

核准後開設課程或依校際選課方式至各國立大學相關科系修習，

若至外校相關科系修習，需於課程前三週提交課程大綱供本中心



課程委員審議，審議後方得修習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，請英文科召集人協調英文教師授課。 

 

提案四：關於本校七年一貫制音樂系學生陳○○（學號 79○○）擬辦理修

習科目抵免乙案，提請 討論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音樂系學生於畢業前應具備英檢中級標準或其他同等級英語能力

檢定。未能檢具通過證明者，應於六年級修習通識中心開設之「進

修英語」課程(一學年)，成績及格者始得畢業。 

二、陳生之前因車禍撞斷鎖骨無法到校上課，且現已達畢業年限，擬

修習程度較高之「進修英語（二）：中高級」抵免「進修英語（一）：

中級」，以符合抵免規範。 

      決  議：照案通過並將會議紀錄提送教務處註冊組存查。 

 

提案五：關於本校七年一貫制國樂系 99級學生擬辦理修習科目抵免乙案，

提請 討論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原一貫制國樂系 99級學分科目表載明於一貫制前三年需修習「體

育（五）」及「體育（六）」，後因調整學分科目表，上述兩門課

程調整至大學部修習，現國樂系有 2名學生學分科目表調整，需

以「大學體育」抵免「體育」課程，以符合規範，分述如下： 

（一）學生陳○○（學號 79○○）擬以「大學體育（二）」抵免「體

育（六）」。 

（二）學生黃○○（學號 79○○）擬以「大學體育（二）」抵免「體

育（六）」。 

二、學生張○○（學號 79○○）於 105學年度第 1學期修習課程「體

育（三）」，成績未獲通過，為不影響學生畢業權益並考量體育課

程無程度之別，擬以「大學體育（二）」抵免「體育（三）」，以

符合抵免規範。 

      決  議：照案通過並將會議紀錄提送教務處註冊組存查。 

 



肆、臨時動議 無 

伍、會議結束 12：45 


